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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0〕47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对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有关责任人 

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，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

公司股东； 

中科中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，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

司股东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； 

马敬忠，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烟台中睿新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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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； 

上海世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

司股东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世祖元朔一号

私募金、元朔二号私募投资基金、世祖量化对冲 18 号的基金管

理人。 

 

一、上市公司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

经查明，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梅雁吉

祥或公司）股东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中

科中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）

及中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马敬忠，以及上述股东一致行动人世祖

元朔一号私募金、元朔二号私募投资基金、世祖量化对冲 18 号

的基金管理人上海世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世祖资管）

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。 

2017 年 12 月 22 日至 2018 年 2 月 14 日，中睿公司及其一

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合计增持公司 94,907,500 股，占梅雁吉

祥总股本的 5%。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

书及回复监管问询函公告中披露称，上述增持行为旨在获得公司

第一大股东地位，谋求公司控制权。此后，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

动人继续增持，2018 年 3 月 6日合计持股达到 5.03%，成为公司

第一大股东；2019年 3月 5日，合计持股达到 5.53%。2019年 3

月 8 日，公司向持股 5%的股东就董事会、监事会换届选举事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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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函征求候选人，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3 月 18 日回函提

名了 8名董事和 4名监事候选人。4月 9日，公司发布股东大会

召开通知，拟差额改选董事会和监事会，股权登记日为 2019 年

4 月 23 日。4 月 17 日，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布了公开征

集投票权的公告，征集其他股东对其提名候选人投赞成票的投

票，征集期间为 2019年 4月 24-29日。 

2019 年 4 月 29日晚间，梅雁吉祥披露公告称，中睿公司及

其一致行动人因相关原因决定从上市公司股权层面退出，且已于

4 月 25日和 26日减持其所持梅雁吉祥 5%股份，并放弃所持剩余

股份的股东大会投票权及终止公开征集投票权。此次减持后，中

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持有梅雁吉祥 0.53%股权，不再为公司

第一大股东。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提名董事并公开征集投票

权以来，公司股价连续 5个交易日上涨。此后，在中睿公司及其

一致行动人减持期间，公司股价连续 2 个交易日跌停并触及异常

波动。4 月 29 日，公司披露上述股东放弃股东大会投票权暨终

止公开征集投票权后，公司股价继续较大幅度下跌。 

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，在征集

投票权期间减持其所持公司 5%股份，与前期披露谋求控制权、

公开征集投票权公告等信息披露严重不符，前后信息披露出现重

大不一致；同时，其未及时就不再谋求控制权的相关变化情况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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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责任认定 

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大幅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与其前

期公开宣布谋求控制权并发布征集表决权公告等信息披露严重

背离，也未及时披露谋求控制权事项的重大进展。上述行为严重

违反了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、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1 条、第

2.3条、第 2.6条等相关规定。中睿公司实际控制人马敬忠作为

中睿公司的主要负责人，是信息披露行为及相关减持行为的具体

负责人，对中睿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，其行为违反了《股票

上市规则》第 2.1 条、第 2.23 条等相关规定。世祖资管作为中

睿公司一致行动人世祖元朔一号私募金、元朔二号私募投资基

金、世祖量化对冲 18 号的基金管理人，对违规行为负有一定责

任，其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1条等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有关责任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 

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纪律处分委员会对本单纪

律处分事项进行了审核，并根据监管对象的申请举行了听证。有

关责任人在异议回复及听证中提出如下申辩理由： 

一是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一年多来一直在谋求梅雁吉

祥的控制权，信息披露真实、完整。2017 年 12 月至 2019 年 4

月 23 日，除增持股份以外，中睿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不断与公司

原董事会积极沟通，提出改善公司基本面等方案、建议，对董事

会换届工作提出建议、争取提名权及发布征集投票权公告等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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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均是在公司没有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、董事会不受制约的情

况下，全力谋求对公司实际控制的行为。因此，中睿公司及一致

行动人获得公司控制权的想法及为此做出的努力，是真实意思表

示。 

二是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是在公司出现突发

性重大状况后不愿陷入股权之争的无奈选择。2019年 4月 23日，

第三方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广东能润）“举牌”，

持股达到总股本的 5%，并表示有意参与梅雁吉祥的经营管理。

上述事项属重大突发性事件。基于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获取

控制权产生客观障碍等原因，其不愿参与控制权争夺而选择退

出。因此，后续相关情况主要受客观状况影响，没有误导投资者

的主观故意。 

三是世祖资管称，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的主体为 3只基金产

品而并非世祖资管，且协议所约定的是在行使表决权方面的一致

行动关系，并非一致增减持股票，且世祖资管并不参与中睿公司

的任何经营管理和决策。同时，世祖资管提出，中睿公司和中科

中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9 年 4 月 25 日和 26 日减持公司股

票并未通知世祖资管，世祖资管并不知情。在收到中睿公司通知

后，世祖资管于 2019年 9月 5日才开始减持公司股票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针对有关责任人提出的申辩理由，本所认为：中睿公司及马

敬忠提出的上述申辩理由不成立，不予采纳；对于世祖资管提出



－6－ 
 

的异议，酌情考虑。具体理由如下： 

一是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前期公开宣布谋求上市公司

控制权，为达到该目的发布了有效期为 2019 年 4 月 24-29 日的

征集投票权公告，向市场明确传达了在不短于征集投票权有效期

内继续持有公司股份并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意思表示。但其在

征集投票权有效期内（4 月 25、26 日）“清仓式”减持公司股

份的行为，明确表示了放弃谋求控制权的真实意图，与其前期征

集表决权公告的意思表示严重不符。同时，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涉

及全体投资者对公司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的判断，市场予以高度

关注。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决定放弃谋求控制权属于涉及控

制权变化的重大事项，应当及时披露。但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

人在不晚于 4 月 25 日开始减持公司股份之时，就已经决定放弃

谋求控制权，但迟至 4 月 29 日才予以披露，相关重大事项披露

不及时。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辩称的自 2017 年 12 月至

2019 年 4 月 23日期间谋求控制权是真实意思表示、不存在误导

投资者的主观故意等理由不能作为征集投票权有效期内（2019

年 4月 24-29日）信息披露不真实和未及时披露谋求控制权事项

的重大进展等后续违规行为的免责事由。 

二是作为无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，任何市场参与人在谋求

公司控制权过程中出现新的“举牌方”都是可预期的合理市场竞

争行为。无论是否有第三方参与控制权竞争，都不能免除中睿公

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露的法定义务。中睿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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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一致行动人辩称的广东能润举牌属于意料外突发事件、无奈

减持等原因，也不能作为其违规行为的免责事由。 

三是根据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

告书及回复监管问询函公告，3只基金作为中睿公司一致行动人，

负有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但 3只基金不具备法律上的独立法人

资格，不具有独立的意思表示。世祖资管作为 3只基金的实际管

理人，参与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，实际管理 3只基金并支配其进

行交易，应当遵守相关规则处理其管理产品的交易及信息披露事

项。因此，世祖资管提出 3只基金与中睿公司签订的只是在行使

表决权方面的协议不能免除其相应责任。但鉴于世祖资产未参与

相关减持决策，其管理的 3只基金也未参与相关减持行为，对该

情节予以酌情考虑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2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

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

决定：对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烟台中睿新能源科

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科中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、烟台中

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马敬忠予以公开谴责，对世祖

元朔一号私募金、元朔二号私募投资基金、世祖量化对冲 18 号

的基金管理人上海世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予以通报批评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广东省人民政

府，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。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谴责的纪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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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于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，复核期间

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 

上市公司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

所业务规则，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及时告知公司相关重大事项，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

作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五月十二日 
 
 
 
 


